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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评论，采取必要的补

救行动。＠

1980 年 12 月 17 日

第 99 次全体会议

35/ 209. 已完成的、过时的、 功用不大

的或没有实效的活动的确定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5 年 1 2 月 17 日第 3534(XXX) 号、

1976 年 12 月 14 日第 31/93 号、 1977 年 12 月 21 日

第 32/ 20 1 号、 1979 年 1 月 29 日第 33/20 4 号和 1979

年 12 月 20 日第 34/225 号决议，

重申亟需确定巳完成的、过时的、功用不大的或

没有实效的活动，以便质新布咒资源，用作联合国新

的活动的经费，

1. 注意到秘书长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向

大会提出的报告O 和行政和预箕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

关报告,®

2. 决定斟酌各主管机构的意见，结束秘书长报

告中所确定的过时的、没有实效的或功用不大的 活

动，

3. 核可秘书长的建议，即：在联合国的规划、

拟订方案和编制预算周期的范围内制订一个全面综合

程序，来确定已完成的、过时的、 没有实效的和功用

不大的活动；

4. 为此，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

在审议排定方案优先次序时，全盘研究这个问题，并

＠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五届会议，补编弟 5 lj,)(A / 35/ 

5) ，尔一卷第二节，第三卷沉二\'i; 尔四卷究 ： \',· ; l•iJ 1·. , 

＜补编第 SA 号》(A/35/5/Adc.1,1) ，第二节； liiJJ·. , 《朴~ ;~1513 

勺>(A/35/5/Add.2) ，究一郘分弟之节； 同上， ＜补编忱 5 （：兮＞

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第二届常会和大会 第 三

十六届会议提出结论；

5. 将秘书长的报告送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

十一届会议再加审议；

6. 请秘书长在此期间编制 1982 一 1983 两年期

方案预算时，确定过时的、功用不大的和没有实效的

活动， 供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

员会审查方案概算时审议，

7. 同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， 即 ，

大会第 34 / 225 号决议要求的关于大会第 3534(XXX)

号决议及其后重申该决议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全

面综合报告，推迟至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再行提出。

大会，

1980 年 l2 月 17 日

第 99 次全休会议

35/210. 人事间题

注意到会员国对本组织人事问题的系视，

回雁其 1959 年 12 月 5 日第 1436(XIV)号 、 1976

年 11 月 29 日第 31 / 26 号． 1977 年 11 月 11 日第 32/

17 号 、 1978 年 12 月 20 日 第 33/ 143 号和 1979 年 12

月 20 日第 34 / 2]9 号决议所载的人事政策和政策改革

的措施，

审查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的组成的报告＠和关于

人市政策改革执行情况的报告，o

注意到联合检在组关于大会在 1974 年核可的各

项人 'li政策改革执行情况的报告＠和关于联合国系统

内~ I 女担任专门人员以上职位的情况的报告，9

(A/3和5/Add.3) ，办一 ·'1'i ； 1lIl l.，＜补编办 5D 号》(A/35/5/ 忧虑 (t订立一贯人 1，政策和执行上述决议所列措

Add.4) ， 第二节； Pl j·· , ＜扑编究 5 E 号>(A/35/5/Add.5) , ;r; 施方面进展打习 ，

-· W, 向 上，《补编 第 5 F 兮>(A/35/5/Add.6) ， 办 二 节；问

上，＜补编第 5 C 号＞（A/35/5/Add. 7 ) ，第二 ．们同 上，＜补编 @A/ 35/ 528. 

冗 5 H 号＞（A/35/5/Add.8) ． 第二节。 ® A/ C.5/ 35/ JO. 

@A/C.5/35/40 和 I Ad门。＠见A/35/418. 

®A/ 35/709. ~见 A/35/18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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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重剩会员国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五委员会

审议本问题时所提的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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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僖本组织必须对人事管理的规定采取统一的办

法，才能有效和一贯地执行大会所通过的人事政策和

政策改革措施，

重申按照（联合国宪兹》笫－0一条第三 项的 规

定， 聘用各级工作人员时， 应以力求达到效率、才干

和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，并确俏这项规定与公

平地域分配的原则井行不悖，

回顺＜宪章“第八条关千男女有平等机会参加本组

织工作的规定，

1. 请柲书长继续订立一个指标，规定受地域分

配限制的专门人员员额在 1981 - 1982 年期间产生的

空缺中，以百分之四十的员额任命没有国民任职或任

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，以便一方面确保所有这类

国家在这两年期内达到适当的员额幅度， 一方面又确

保已达到适当员额幅度的国家的国民任职人数不致减

少，

2. 溃秘书长订立和推行一项积极的征聘政策，

使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以及低于适当

员额幅度中点的国家受聘的人数尽批达到这个中点；

3. 重申不得将任何职位视为专替任何会员国或

国家集团保留的职位，并请秘书长确保按照公平地域

分配原则忠实地执行这项原则 l

4. 请秘书长千必要时继续允许定期任用的工作

人员所占员额，在合理时限内由同一国籍的候选人接

替，以保证其国民多半为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会员国

的任职人数不致受到不利影响l

5. 重申必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担任高级职

位和决策职位的人数，但应按照大会的有关决议， 确

保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 ；

6. 重申必须执行关于退休年龄的条例，准许已

届规定退休年龄人员例外延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1

窜议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专门人员的地域分配的

报告， 今

1. 请秘书长按照下列的初步准则，为各会员国

算出新的适当员额幅度，从 1981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：

( a ) 计算方法所根据的基数为 3,350 个员 额；

(b ) 会籍因素的基本算法是以 7.75 为 最小适

当员额幅度的中点；

(C) 人口 因素将分得 240 个员额，它直接与各

区域的人口联系起来，并按各区域人口的

比例分配，

(d) 会费因素的基本算法是按会费摊额分派所

余员额，

(e) 各员敝幅度的上限和下限的基本符法是以

中点培该不得祫j 于 15％但义不得低 f

5.75 个员额为伸缩比率I

2. 决定今后每增加 100 个员额，其中 10 个应划

归人口因素，其余员额则由会籍因素和会费因素平

分；

3. 又决定在第四十一届会议，考虑到会籍因素

和会费因素平等的观念以及第三十五届会议对这个观

念的讨论经过，审查适当员额幅度的问题；

注意到必须规定客观的征聘方法，以确保大会的

有关决议获得充分执行，

溃秘书长执行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征的和任用程序

和办法，并就其执行情况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i

四

回瞩其 1959 年 12 月 5 日第 1436 (XIV) 号决议，

其中特别建议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，增加柲书处内按

定期合同任用的工作人员的数目 ，

Q)A/C.5/ 35/ 3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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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中定期任用的工作人

员的数目有日益增加的趋向，

关切到在制定职业发展政策方面进展有限，

认识到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

会的报告对各种不同的职业观念、任用方式和职业发

展等问题有分歧意见，

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及其对《联合

国宪章》第一0一条和人事政策改革的执行情况的影

响，

L 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进一

步研究职业观念、任用方式和职业发展等题目及有关

的问题，以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分别提出报告；

2. 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合作

起草这两个报告；

五

注意到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所通过的第24号

决议＠和联合检查组关千联合国系统内妇女担任专门

人员以上职位的情况的报告， ＠

寰示深切担忧在增加秘书处内妇女所占比例方面

缺少进展，

1.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，充分执行大会

第 33/143 号决议绾二节的各项规定，

2. 戛求会员国继续努力，协助联合国和各专门

机构采取各种办法，特别是提名更多的妇女候选人，

以增加妇女在专门人员以上职类中所占比例；

3. 霎求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组织的行

政首长在征聘、工作条件、 训派、训练和升级方面，

废止基千性别的一切形式的歧视；

4. 请秘书长和联合 1引系统内其他各组织的行政

打长为达到这此 11 伈

(a) 按照公 'r·地域分化原则咑加妇女的比例，

特别处在的级人员及人·J~、竹 iid和行政等委员会的成

＠参石钊［合 1 IUI女 1什！II 界会议：平T、发展与和平的
如＼， 词 ，卞哈 根， J9l<O · ::. 7 JJ .1-1 · 30 II>（联合 l．付出版物，出

11i 品编 l} , E.80.1 V. 3 才h ,）上 l i. ） , ？书 · J';l , B节。

员中所占比例，以达到大会第 33/143 号决议和 联 合

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第 24 号决议所订的目标；

(b) 修订工作人员服务细则中禁止夫妇在同一

组织或工作地点任职的规定，并尽快推广非全日工作

和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办法1

(C) 确保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任职的工作人员

在工作场所内或在工作上不会受到性骚扰l

(d) 进一步确保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任职的

妇女不致因其性别而受到歧视；

(e) 加紧努力消除不利于承认妇女工作能力和

改善她们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的地位的偏见和其他

因素

5.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组织的行政

首长研究采取更多的措施，以促使执行关千秘书处内

妇女的任用、提升和调派的政策指示，并且研究能否

指派一名高级官员协调这些工作；

6. 请联合检查组继续监督发展情况，并最迟向

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7. 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， 就

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妇女的征聘、

工作条件、职业发展和升级方面所获进展，向大会第

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六

I. 决定不对在 1978 年 12 月以前已为本组织雇

用并且到 60 岁时在联合国养恤基金的缴款服务期间

少千 20 年的力地征聘一般事务人员严格适用大会各

项决议中关于 60 岁强制退休的规定；

2. 注意到联合国秘书处据称歧视待遇情事调查

小组的工作，并诸秘书长继续提供调查小组在工作上

所需的各种便利；

3. 重申请秘书长鼓励联合国的专门人员在不只

一个服务地点］．作，井仆评审升级资格时，把调职期

间的优良工作表现视为一个额外的积极因素。

1980 年 12 月 17 日

第 99 次全休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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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联合国秘书处内受地域分配限制

的员额的征聘程序

一．基本的初步要求

1. 每一职等所有员额应按职业分类，这就是说 “职务大

致类似和起用资格相问的员额＇，。 这项分类应 予公布。

2. 对下述职业应加区别：

(a) 可合理预期每年会有几个缺额的职业；

(b) 要间闷很长的时间才有征聘机会的职业。

3. 2(a) 类员额的职务说明应附加 “职业说明”，概述其

主要的职务、最低的资格和最好能够具备的补充资格。

4. 就所有员额而言，缺额通告J莎列出现打职务说明 。 现

有职务说明的一切更改和新员额的职务说明内容都 J扩促送人

平厅核可， Ji附带指出各政府间机构核定j兀众的变更悄形， 作

为更改的理由。

5. 各实务部门如有工作人员即将离职，应在离职日期之

前尽早通知人事厅。

6. 各实务部门不得对人员任用事先作出承诺。

7. 为了附加没有闲 ［心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旧豕的攸

选人和妇女候选人的人数：

(a) 位同各会员国合作， 通过新闻机构、 联合国各办事

处、各大学和专业组织，适当时并通过各妇女组织，经常及时

公布空缺和工作人员的征骋，使人 4订了能够执行本组织各会员

国通过的人事和征聘政策；

(b) 定期指派人事厅和各实务部门的官员组成征聘团。

二．每年征聘工作计划

8. 为便于寻找和任用合格候选人，尤其儿没打囚民任职

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日民和妇女，每年应制定征聘工作计

划。计划应列出以下各点：

(a) 按守级和职业人炎分列的估计征呐人数的总数照

(b) 按照人会打关决议所定指标，这一灯内征时没有国

民任职或仔职人数 4；足的 l "I家和女1女攸选人任职人 数所 ｝义 达

到的指标，

(c) 进行征豹的各种方让，例如兑个性为试、公布或征

聘团．

9. 秘书长每年将向大会报告这项计划的执行情况。

三 ． P1 和 P-2 职等采用竞争方法

10. P-1 和 P-2 职等的征聘通常应通过竞个性巧试。这

项原则应当以下列方式文施：

(a) 飞作人员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升至专门人员职类

的人数应继续以这两个职等可供任命员额总数的 30％为限，并

府根据 1978 年 12 月 20 n 大会第 33/143 廿决议第 －阜节第 1

段(g) 和 (l) 所列条件，完全通过竞争性芍试进行， 小许有任何

例外。

(b) 对于 P-1 和P-2 职等其余的 70％员额，应当制定

一项过渡计划，期限至 1982 年 12 月 31 日为止，以便在适当

顾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情况下，逐步实施竞争性考试方法。

(c) 本计划规定的竞争性芳试应在打各有关国家政府

协商后，按因家分别拟出。考试1岳节包含保护甄选办法机密性

和客观什I,J'丿 tti施 ， JI确保名试的打法钡到联合国各会从国文化

和诏订的兑异。名试1切'1 以个．．少取得学．L学位的饮心人为对

象，并以联合国一种正式语文举行笔试，其中包括一项一般性

考试、各职业失别的 ．七业考试和面试。这些考试可以由儿个国

家同时芳办，但应为虑到每·一个会员国所属地地区的任职悄

况， 丁名试前指i!J] 分配给每－ ·个闪家的空缺数。）也拟定～·份候

补名＂i, 所介 P-1 和 P-2 员额均／立从名 l)'l 中征聘人选扒补。

囚． P心和以上职等的征聘方法

11. 以 」:m-· W 2(a)段提到可合理蚀期每年会付儿个缺

额的职业，位编成-·份消m.， Ji连问相应的“职业说明”，垃迟

于 l．一年 10 月 1 日送交各会员冈， Jt-要求攸选人拱此指出巾

请。

12. 所有员额一有空缺，即1立毫不迟延地发布通告。

13. 凡符合人事厅所规定各个员额和各种职业址低标准

的仪选人， 其申请均1义编入外界佽选人名册。这份佽选人名册

应迅速订新，使其合川才i效。内部侯选人也应依 Ii,]杆 Ii式收集

编排成为一份名册， Jt 按照《联合 1斗L作人员条例和服务细则＞

的规定使用。

14. 可供扯的的 1廿 ，个从欲，均应编成一份片朵， Jt1l1

包括：

(a) 所打可能合格的队选人的名．小，列出灶名 、 囚 箱、

性别、年龄和资格；这份名小应当根据名册编巧｝

(b) :(1关实务部门同人lj"处协商后评定各伙选人的优

先顺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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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被认为朵适当的仗选人的而试情况捎要。

这份挡案应当提供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及任用和升级事务委员

会参考。

15. 在评审候选人时，人亨µ厅向各实务部门协商后，应

考虑到这一年的征聘工作计划所列的指标。

16. 如果实务部门和人屯厅协议甄选某一·候选入，则应

按照“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服务细则M的规定，建议征聘所惟

荐的这位候选人。如果个能达到协以，则应将此｀lH这请任）f1 和

升级委员会及任用和升级水务委员会表示慈见。 如果无法解

决， 则由秘书长或他指派的代K作出最后决定。

17. 应编制一个名单，开列选定候选人的资格、 国籍和

性别，每年印发两次，达交各会员国代表团。

35/211. 设立一个评价秘书处行政、财

大会，

政和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

专家委员会

注意到秘书长在 1980 年 11 月 8 日给第五委员会

主席的信，＠其中指出应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，评价

秘书处目前的行政结构，

1. 决定作为 1980 作 10 月 2O l] 人会第 35/5 号

决议的一次例外，成立一个评价秘书处行政、财政和

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女家委员会，该委员会应在

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以前提出报告；

么 请秘书长与各区域集团磋商，并适当考虑公

平地域分配的原则，任命 17 名女家；

3. 请专家委员会充分考虑到各方在第五委员会

讨论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有关议程项目时所发表的意

见；

4. 请秘书长千大会办了十六届会议就上述报告

作出决定以前，在不妨古该决定的情况下，在现行行

政结构范围内采取临时枯施，确保人;j_i: Ji'具有必要的

权力，能有效执行大会各打义决议中订出的人事政

策。

@ A/C.5/ 35/ 4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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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/ 212. 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工
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

大会，

注慧到行政协调委员会在其 1979/80 年度总审查

报告＠附件一中的声明，

铭记着«联合国宪章》第一百条规定各会员国承诺

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，决不设法

影响其责任的履行，

又铭记着《宪章讥在同一条中规定秘书长及办事人

员于执行职务时，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

府或其他当局的训示，

重申«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》中有关的规定，

意识到绝对必须使工作人员能够执行秘书长指定

的任务，不受任何会员国或本组织以外的任何其他当

局的干涉，

回顾根据«宪章»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，本组织工

作人员在每一会员国的领土内，应享受他们独立行使

本组织有关职贞所必前的特权和豁免，这是他们适当

履行职务所不可缺少的条件，

认识到各专门机构工作人员也享有类似的特权和

豁免，

注意到 1946 年 2 月 13 日 q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

约»＠和 1917 年 11 月 21 日«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

公约》也

关切到1严报告指称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特权

和豁免沿受仗犯，

]. 呼吁所{1会员［叶哼币 1946 年 2 月 13 日«联

合旧竹权及屈免公约》 和 1947 年 11 月 21 日《各专门

机构扑权及豁免公约斗赋 f·联合 1司及各专门机构的工

作人从的特权和豁免；

2. 请柲书长捉诮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、组织和

@ l·,I/1980, 3 ·1, 

＠弟 22MI) 31)：以。

＠纶 179(11) •.;决议。




